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关于公司投资建设废旧橡胶

绿色低碳循环利用制备碳基新材料项目的承诺函

泰安鲁民投金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本企业”）持有山东

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科化学”或“上市公司”）股份 62,067,85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3.34%；本企业一致行动人鲁民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

“鲁民投点金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有日科化学股份 42,869,951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 9.22%。对于上市公司计划通过山东汇能达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合资公司”或者“项目公司”）投资建设的“10万吨/年废旧橡胶绿

色低碳循环利用制备碳基新材料项目”一期工程（年产 4万吨），该项目由上市公

司和其他投资人成立的项目公司来实施，通过产业基金、银行贷款等方式融资，

上市公司出资不超过 1亿元，若上市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建设该项目的议案，为

降低上市公司投资风险，本企业及一致行动人对于上市公司在该项目公司中投入

的资金做出如下承诺：

一、若上述投资项目一期自投产之日（即自项目试生产之日，下同）后三年

内（即自项目公司试生产之日起 36个月）净利润之和低于项目公司三年内每年

末净资产乘以当年银行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之和，则本企业以现金方式补足上

述差额部分，并购买日科化学所持有的项目合资公司全部股权，购买价格为日科

化学对项目公司的投资总额加三年累计按平均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每年利息按

三年内平均银行贷款利率计算）。

二、若上述投资项目一期投产后，产品销量（以结清货款的销量为准，下同）

第二年未达到设计产能（即一期产能 4万吨，下同）的 40%以上、第三年未达到

设计产能的 70%以上，本企业将购买日科化学所持有的项目公司全部股权，购买

价格为上市公司投资额加按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

三、若上述投资项目一期项目公司自取得施工许可证起 18个月内未投产，

本企业将购买日科化学所持有的项目合资公司全部股权，购买价格为上市公司投

资额加按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

四、若自上市公司股东会通过合资公司“10 万吨/年废旧橡胶绿色低碳循环

利用制备碳基新材料项目”之日起 12个月内，项目公司未取得一期即“4万吨/

年废旧橡胶绿色低碳循环利用制备碳基新材料项目”工程施工许可证，本企业将



购买日科化学所持有的项目合资公司股权，购买价格为上市公司投资额加按同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

五、对于合资公司投资建设的“10万吨/年废旧橡胶绿色低碳循环利用制备

碳基新材料项目”二期工程（产能为 6万吨/年），本企业将按照对一期工程的承

诺条款未来另行进行承诺。

六、为保证上述承诺顺利实施，本企业及一致行动人以持有的日科化学的股

份作为增信措施，具体为：在上述承诺的履行期限内，本企业及一致行动人承诺

在质押或出售股份后，剩余未质押的股份的市值不得低于日科化学上述项目的投

资总额。

七、上述财务数据经上市公司聘请的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结果为准；项目公司涉及的所有实物资产或者无形资产出资、收购等事项，经

上市公司聘请的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结果为准。

八、本企业承诺推动项目合资公司财务管理、采购以及招标事项按照日科化

学相关财务管理、采购以及招标流程和制度执行，合资公司的资金收付、采购和

招标业务接受日科化学的全面监督检查；涉及到资产收购或出售等事项，也按照

日科化学《公司章程》及投资管理规定执行。若相关采购、招标、资产买卖事项

无法按照日科化学相关制度执行，其价值需由上市公司聘请的符合《证券法》规

定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九、出现以下情况可免于履行上述承诺：

1、上市公司持股 5%以上其他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导致

项目净利润和产品销量占设计产能的比例未达到第一条和第二条所述相关条件；

2、项目在运行过程中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不可抗力因素（包括但

不限于自然灾害，如台风、洪水、地震等）等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承诺

无法履行的；

3、其他确已无法履行或履行承诺不利于维护上市公司权益的。

承诺人：泰安鲁民投金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鲁民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民营联合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10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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